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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1年 10月 22日复核了本

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1 年 7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票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503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 9月 15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04,026,957.32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综合使用多种量化选股策略，重点投资于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的上市公司，在严格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

提下，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力争实现基

金资产的中长期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综合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多种量化投资策略，

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本基金投资于新能

源新材料主题，使用主动量化策略对新能源新材料主题

界定内的股票进行筛选并进行权重的优化，力争在跟踪

新能源新材料主题整体市场表现的同时，获得相对于业

绩比较基准的超额收益。本基金债券投资的主要目的是

风险防御及现金替代性管理。债券投资将坚持安全性、

流动性和收益性作为资产配置原则，采取久期调整策

略、类属配置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以兼顾投资组合

的安全性、收益性与流动性。本基金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基金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占

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80%-95%；投资于新能源新材料主题

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占非现金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0%-3%；每个交

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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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

产净值的 5%。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新能源指数收益率×45%＋中证全指原材料指数收

益率×45%＋商业银行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1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

益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票

发起式 A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票

发起式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5037  005038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403,213,119.93份  200,813,837.39份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票发起式

A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票发起式

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11,632,047.74 45,108,533.14 

2.本期利润  106,255,540.53 34,355,339.01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

利润  
0.2833 0.2231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925,332,637.85 452,864,722.89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2.2949 2.2551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上述本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等，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票发起式 A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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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个月 15.95%  2.63%  15.56%  2.01%  0.39%  0.62%  

过去六个月 60.31%  2.31%  38.54%  1.69%  21.77%  0.62%  

过去一年 100.55%  2.29%  69.36%  1.74%  31.19%  0.55%  

过去三年 234.78%  1.88%  113.70%  1.55%  121.08%  0.33%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29.49%  1.75%  66.24%  1.45%  63.25%  0.30%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票发起式 C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5.83%  2.63%  15.56%  2.01%  0.27%  0.62%  

过去六个月 59.99%  2.31%  38.54%  1.69%  21.45%  0.62%  

过去一年 99.74%  2.29%  69.36%  1.74%  30.38%  0.55%  

过去三年 230.51%  1.88%  113.70%  1.55%  116.81%  0.33%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25.51%  1.75%  66.24%  1.45%  59.27%  0.30%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变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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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起六个月内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

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的规定：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80%-95%；投资于新能源新材料

主题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占非现金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为 0%-3%；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

购款等。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李宜璇

女士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18年 3月 7

日 
- 7年 

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2014年 12月加入银华基金，历任量

化投资部量化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

任量化投资部基金经理。自 2017年 12

月 25日起担任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

基金（LOF）基金经理，自 2018年 3月 7

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兼任银华恒生中

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 2018年 3 月 7日至 2021年 1月 13 日

兼任银华文体娱乐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8年 3

月 7日至 2021年 2月 25日兼任银华信息

科技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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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自 2018年 3月 7日起兼任银华新

能源新材料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20年 9月 29

日起兼任银华工银南方东英标普中国新

经济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QDII）基金经理，自 2020年 10月

29日起兼任银华食品饮料量化优选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兼任银华恒生中国企

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基金经

理，自 2021 年 1月 5日起兼任银华中证

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自 2021年 2月 4日起兼任

银华中证沪港深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21年 2月

9日起兼任银华中证影视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21年 3月 10日起兼任银华中证有色金

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自 2021年 5月 25日起兼任银华中

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21年 6 月 24

日起兼任银华中证 800汽车与零部件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具有从业资格。国籍：中国。 

张凯先

生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21年 9月 28

日 
- 11.5年 

硕士学位。毕业于清华大学。2009年 7

月加入银华基金，历任量化投资部金融工

程助理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总监助理，

现任量化投资部副总监、基金经理。自

2012年 11月 14日至 2020年 11月 25日

担任银华中证等权重 90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3年 11月 5日至

2019年 9月 26日兼任银华中证 800等权

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 2016年 1 月 14日至 2018年 4月 2日

兼任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自 2016年 4月 7日起兼任银华

大数据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6年 4月

25日至 2018年 11月 30日兼任银华量化

智慧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自 2018年 3月 7日至 2020

年 11月 29日兼任银华沪深 30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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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至 2021 年 7月 23日兼任银华深证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自 2019年 8月 29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兼任银华深证 100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9年 12月 6

日至 2021年 9月 17日兼任银华巨潮小盘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自 2020年 11月 26日起兼任银

华中证等权重 9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经理，自 2020年 11月 30

日起兼任银华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基金经理，自 2021年 1月 1

日起兼任银华深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基金经理，自 2021年 2月 3

日起兼任银华巨潮小盘价值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

金经理，自 2021年 5月 13日起兼任银华

中证研发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21年 7 月 29

日起兼任银华中证虚拟现实主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21年 9月 22日起兼任银华中证机器人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自 2021 年 9月 28日起兼任银华稳健

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优选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具有从业资

格。国籍：中国。 

注：1、此处的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公司作出决定之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其各项实施准则、《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优

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无损害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基金无违法、违规行为。本基金投资组合符合有关法规及基金合同

的约定。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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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制

定了《公平交易制度》和《公平交易执行制度》等，并建立了健全有效的公平交易执行体系，保

证公平对待旗下的每一个投资组合。 

在投资决策环节，本基金管理人构建了统一的研究平台，为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公平地提供研究支

持。同时，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各基金经理、投资经理严格遵守本基金管理人的各项投资管理制

度和投资授权制度，保证各投资组合的独立投资决策机制。 

在交易执行环节，本基金管理人实行集中交易制度，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综

合平衡”的原则，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交易执行机会。 

在事后监控环节，本基金管理人定期对股票交易情况进行分析，并出具公平交易执行情况分析报

告；另外，本基金管理人还对公平交易制度的遵守和相关业务流程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

的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报告。 

综上所述，本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严格执行了公平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

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情况有 1次，原因是指数型投资组合投资策略需要，未导

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21年三季度，人类与新冠疫情的相处进入新的状态。一方面，全球疫苗接种比例不断上升，

免疫群体比例持续扩大；另一方面，病毒的不断变异又持续形成新的防疫挑战。在这两方面的共

同背景作用下，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都在尝试着与病毒进行长期的共存与斗争，并在这种新的

环境下逐渐恢复产业链。由于出口需求扩大，导致能源供需等新的热点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A

股市场在三季度呈现分化，中小市值股票获得较为明显的超额收益。三季度创业板上涨 25.47%，

沪深 300上涨 2.54%。新能源新材料相关行业中，汽车板块上涨 21.74%，有色板块上涨 12.56%，

电力设备板块上涨 31.14%。 

  展望四季度，新能源车产业链的景气度依然维持供需两旺，最新数据印证了板块加速成长的

态势，在缺芯背景下，三季度国内电动车销量依然大超市场预期，渗透率进一步提升。短期增速

或有变化，估值有波动，但是不改中期供需向上周期叠加政策向上周期的基础，以及长期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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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巨大空间。新能源发电端，新能源发电项目落地和行业快速发展的政策将持续进入兑现期，

政策边际会强化而不会弱化。硅片，电池与组件环节压力仍较大，但头部企业成本优势明显、盈

利尚可，在行业震荡期可趁势提升市场份额。四季度旺季确定性高，国内需求刚性和韧性并存仍

在，动态博弈之后全年装机维持乐观预期。整体而言，新能源新材料行业发展空间广阔，看好投

资前景，价值与成长兼备，我们将根据市场变化对组合进行持续的优化调整。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票发起式 A基金份额净值为 2.2949元，本报告期基

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15.95%；截至本报告期末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票发起式 C基金份额净值

为 2.2551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15.83%；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15.56%。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268,377,718.21 89.42 

   其中：股票  1,268,377,718.21 89.42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30,324,892.62 9.19 

8 其他资产  19,668,350.92 1.39 

9 合计  1,418,370,961.75 100.00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市值占总资产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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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A  农、林、牧、渔业  18,116.82 0.00 

B  采矿业  14,499,609.00 1.05 

C  制造业  1,218,465,756.09 88.41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25,374,655.70 1.84 

E  建筑业  20,183.39 0.00 

F  批发和零售业  7,783.44 0.00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40,233.44 0.00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1,091.74 0.01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2,194.84 0.00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9,412.57 0.00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952.62 0.00 

S  综合  9,779,728.56 0.71 

   合计  1,268,377,718.21 92.03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股票投资。 

5.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5.3.1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300750 宁德时代 248,100 130,433,613.00 9.46 

2 002460 赣锋锂业 496,352 80,875,594.88 5.87 

3 300014 亿纬锂能 681,516 67,490,529.48 4.90 

4 603799 华友钴业 611,022 63,179,674.80 4.58 

5 603659 璞泰来 314,340 54,066,480.00 3.92 

6 601012 隆基股份 617,961 50,969,423.28 3.70 

7 002709 天赐材料 326,807 49,713,880.84 3.61 

8 600438 通威股份 974,461 49,639,043.34 3.60 

9 300274 阳光电源 329,345 48,868,211.10 3.55 

10 002466 天齐锂业 365,487 37,126,169.46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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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股票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5.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包括华友钴业（证券代码：603799）。 

  公司因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上述处罚信息公布后，本基金管理人对上述公司进行了进一步了解和分析，认为上述处罚不

会对投资价值构成实质性负面影响，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对上述公司的投资判断未发生改变。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其余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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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5.11.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75,913.3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7,892,690.80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4,092.56 

5  应收申购款  11,585,654.2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9,668,350.92 

5.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5.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

票发起式 A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股

票发起式 C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275,431,436.06 72,803,861.34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566,733,976.18 282,651,005.43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438,952,292.31 154,641,029.38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

少以“-”填列）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03,213,119.93 200,813,837.39 

注：总申购份额含转换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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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注：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本报告期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报告期末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

诺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

有资金  

10,002,000.20 1.66 10,002,000.20 1.66 3年 

基金管理人高

级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

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

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0,002,000.20 1.66 10,002,000.20 1.66 3年 

注：截至本报告期末，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 10,002,000.20份，其中认购份额 10,000,000.00

份，认购期间利息折算份额 2,000.20份。 

§9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9.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者超过 20%的单一投资者的情况。 

9.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10 备查文件目录  

10.1 备查文件目录  

10.1.1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

件 

10.1.2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10.1.3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10.1.4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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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10.1.6 本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10.1.7 本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10.1.8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10.2 存放地点  

上述备查文本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本报告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及

托管人住所，供公众查阅、复制。 

10.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免费查阅，在支付工本费后，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相

关公开披露的法律文件，投资者还可在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yhfund.com.cn）查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6 日 

   

   


